
 
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对十届三十二次董事会 

会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十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

审议： 

1.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、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

报告； 

2.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

科创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提案报告； 

3.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

科创板上市方案的提案报告； 

4. 关于审议分拆所属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至科创板上市预案的提案报告； 

5.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

科创板上市符合《上市公司分拆规则（试行）》的提案报

告； 

6.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

科创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、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

合法权益的提案报告 ； 

7.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提案报告； 



8. 关于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

作能力的提案报告； 

9. 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的

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提案报告 ； 

10. 关于本次分拆目的、商业合理性、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

的提案报告； 

11.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

本次分拆上市有关事宜的提案报告； 

12. 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交大光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开

展员工持股计划的提案报告； 

13. 关于对涉新光硅业股权投资进行损失认定及财务核销

处理的提案报告； 

14.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川投电力增资的提案报告； 

15. 关于申请三峡新能源专项激励的提案报告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提供的会议文

件，同意将以上提案报告提交公司十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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